附件1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填报指南

一、报送主体
2025年12月31日前在重庆市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机构）。
二、报送时间
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2026年1月1日以后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关机构，自下一年度起报送年度报告。2026年6月30日前，年度报告存在错报、漏报的，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补报或更正；2026年7月1日起，年度报告存在未报、错报、漏报的，应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并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管理系统（https://wzxxbgnb.mofcom.gov.cn/）进行补报或更正。逾期不报将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奖励资金申报。
三、报送渠道
（一）电脑填报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重庆）（http://cq.gsxt.gov.cn/，以下简称公示系统）提交年度报告。
（二）手机填报
关注“重庆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我要办事】—【山城有信】，点击右上角【年报填写】快捷入口即可填报。
四、易错项指标解释
（一）股东及出资信息
每一个股东（发起人）的出资信息只需填报一条，股东（发起人）认缴和实缴出资额为截至报告年度12月31日的累计数额，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认缴和实缴出资额的币种与注册资本一致；认缴和实缴出资时间为截至报告年度12月31日最后一次认缴和实缴时间，出资方式可以多选。
（二）国别（地区）
系指自然人投资者的国籍，或法人、其他组织投资者的注册地。如果投资者为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股权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应当选择“中国”。如果投资者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应当选择“香港”“澳门”“台湾”，请勿选择“中国”。
（三）资金来源地
按穿透原则追溯资金来源地，根据境外投资者资金的实际来源国家/地区填写，不能填写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和百慕大等自由港。投资者是境内设立的投资性公司、创业投资企业或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等情况的，资金来源地填写“中国”。
（四）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
系指通过股份、股权、财产份额、表决权或者其他类似权益最终直接或间接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实现控制（支配行为）的自然人、企业、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外的，需追溯至境外上市公司、境外自然人、外国政府机构（含政府基金）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内的，需追溯至境内上市公司、境内自然人或国有/集体企业。需要注意，最终实际控制人国别不能是“毛里求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巴巴多斯”“百慕大”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等自由港。如果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同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则应当在“是否为企业（机构）最终实际控制人”栏目勾选“是”。
（五）反向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机构）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权。股权投资额应填写企业（机构）对境外投资者的实际出资额，不包括股东贷款。股权比例应填写外商投资企业（机构）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在境外投资者所有股权中所占的比例。
（六）外商投资经营情况
系统设置数额单位为“万元”，仅填写数字，可保留小数点后六位，并注意核对数据准确性，以及大项与小项之间的勾稽关系，确保小项之和与大项数据完全相等。
（七）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
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所有者权益计算所得，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该项指标错漏率较高）
五、督查检查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是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义务。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相关工作是商务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将认真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配合商务部开展信息报告年度报告阶段性数据核查以及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对年报信息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各外资企业应积极配合我市进行数据核查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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